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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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遵党发（2015）2号
　　 一、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服务业发展的引导作用，统筹安排产业发展、农业发展、科技与人才发展、节能减排等专项资金向现代服务业倾斜，市级财政要将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中心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市)要设立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
　　 二、建立市级服务业项目用地供给机制，保障服务业项目用地供给，市、县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向列入市级服务业相关规划的服务业重点聚集区、重点项目倾斜。
　　 三、对成功上市以及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按照《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的决定》(黔党发〔2011〕27号)的规定给予奖励;对在贵州股权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成功挂牌的企业，给予一定奖励。
　　 四、对获得认定的国家级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在省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资金补助的基础上，市级分别给予表彰奖励。   
　　 五、引进国内外服务企业总部、地区总部、采购中心、研发中心，在自建、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上给予支持。
　　 六、服务业用水(桑拿、洗浴、洗车等高耗水特种行业除外)、用气与一般工业同价政策，加快推进用电与一般工业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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